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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夏基金(香港)与火山引擎达成深度合作 

豆包大模型助力构建智慧资管新范式 

 

【香港，2026 年 3 月 31 日】 

华夏基金(香港)有限公司（「华夏基金(香港)」）今日成功与字节跳动旗下云和人工智能（AI）服务平

台火山引擎达成深度合作，并签署合作备忘录（MoU）。此次合作将聚焦云计算基础设施与 AI 应用两

大领域，标志着华夏基金(香港)全面开启以科技驱动的新一轮数智化转型，致力于构建面向未来的智慧

资管新范式。 

在签约仪式上，华夏基金(香港)行政总裁甘添先生与火山引擎总裁谭待先生共同签署了合作备忘录。 

 

从左至右依次为：谭待先生、甘添先生。 

在全球资产管理行业加速数字化重塑的大背景下，AI正深刻改变着金融服务的运营模式与价值创造方式。

华夏基金(香港)作为中资资管出海先行者，始终秉持创新引领的发展理念。此次与火山引擎的携手，是

公司前瞻性布局科技金融、构建长期竞争优势的重要举措，更是双方在「AI+金融」领域深度协作、共

创行业标杆的全新起点。 

在基础设施层面，公司将以火山引擎公有云为依托，构建「本地+云端」双重保障的灾备体系。这一部

署将显著提升公司的数据安全性与业务连续性能力，为公司的稳健运营筑牢数字底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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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AI 领域，华夏基金(香港)将深度集成火山引擎的全栈 AI 技术能力，加速推进内部智能化应用场景的

落地。双方将围绕AI智能运营、企业级知识管理及AIGC多模态内容创作等核心场景展开联合创新，加

速 AI 技术在资管业务全链条的规模化落地应用。 

华夏基金(香港)成为火山引擎在香港地区首家成功落地 AgentKit（企业级端到端 Agent 开发与运维平

台）的机构，并即将成为首家在海外部署火山企业级数字员工平台 ArkClaw Enterprise 的资产管理公

司。此次合作，标志着华夏基金(香港)在数智化转型进程中迈入全新阶段。 

华夏基金(香港)行政总裁甘添表示：“通过与火山引擎的深度技术共创，华夏基金(香港)将以领先的科

技能力驱动金融业务创新，为复杂 AI 场景的规模化落地奠定坚实基础。此次合作不仅体现了华夏在拥

抱前沿科技、推动资管行业智能化转型方面的前瞻布局，也为行业数智化升级树立了新的标杆。” 

火山引擎总裁谭待表示：“我们很荣幸与华夏基金(香港)达成深度合作。火山引擎将以全栈云基础设施

及领先 AI 技术，全力支持其数智化转型，为资管业务 AI 规模化落地筑牢技术底座。期待与华夏基金(香

港)深度共创，打造全球资管行业智慧化升级标杆。” 

 

关于华夏基金(香港)： 

 

华夏基金(香港)是香港市场领先的资产管理公司，作为华夏基金的海外子公司，我们于 2008 年在香港

成立，是首批出海的中资资产管理公司。 我们的母公司华夏基金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基金公司之一，截

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，总资产管理规模超过 4,645 亿美元。  

 

华夏基金(香港)扎根香港，放眼全球，经过 17年的发展，在主动投资和被动投资领域均积累了卓越的业

绩表现。 公司在多元化资产方面拥有深厚的专业实力，业务范围涵盖股票、固定收益、ETF、杠杆及反

向产品、数字资产，以及专户管理和投资顾问服务。 公司以全球化视野构建综合平台，致力为香港、

大中华、亚太以至欧美等地的个人与机构投资者，提供多元化的产品与服务。 秉持对金融领域创新与

发展的承诺，华夏基金(香港)正积极引领 Web 3 领域的发展，深度布局去中心化金融，开拓前沿投资机

遇，致力于实现“不止于中国专家”的愿景。  

 

 

联络华夏基金(香港)： 

 

一般查询 

hkservice@chinaamc.com.hk 

 

 

媒体查询 

pr_events@chinaamc.com.hk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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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资涉及风险，包括可能损失本金。本文所载的任何预测、展望或意见仅供阁下参考，并不保证实现。

本文件所载信息反映截至发布日之市场情况与我方观点，如有变更，恕不另行通知。过往业绩并不表示

将来基金回报，本文件只供阁下参考之用，并不构成对于任何基金的买卖或进行任何交易之邀约或任何

投资建议，亦非为任何该等邀约而编制。 本资料之发行人为华夏基金(香港)有限公司。 此资料并未被香

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所审阅。 


